
 

 

 

 
 
 
 
 
 

税务评论 
 

中国签署《BEPS多边公约》实
施协定修订 
 

2017年 6月 7日，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经合
组织《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多边公
约》1首次联合签字仪式，共同签署了上述公约（简称《BEPS公约》）。与此
同时，还有另外 9个国家也官方表达了签署《BEPS多边公约》的意愿（其中喀
麦隆和毛里求斯已在 7月初完成签署）。预期还会有其他不少国家或地区会在
2017年底前加入公约；而且，首批协定的修订预计将于 2018年生效。经合组
织估计未来将有超过 1,100多个税收协定受到公约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没有参加此次的签字仪式，也尚未表达其签署
意向。 
 
公约概况 
 
《BEPS多边公约》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跨境所得税收政策的多边法律文
件，旨在实现防止协定滥用、解决人为规避常设机构构成问题、消除混合错配影
响、改进争议解决机制等多重目标，构建稳定有效的全球税收体系。 
 
公约的施行能够使其签约国一揽子修订现有的税收协定网络，并协调一致地实施
BEPS行动计划2中税收协定的相关措施，而无需就各协定逐一开展修订谈判。 
 
公约要求签约国须执行 BEPS关于防止协定滥用和改进争议解决的最低标准，但
同时也赋予了签约国在实施上的一些弹性。此外，经合组织也提供了其他许多
BEPS相关的措施建议，签约国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施行。 
 
《BEPS多边公约》首先要求各签约国列出将被公约修订的税收协定（包含其修
订文书、附随文书等，如议定书、换文等），也就是公约所定义的“被涵盖税收
协定”。公约第一条规定，“本公约将修订所有（符合定义的）‘被涵盖税收协
定’”，但各签约国仍可依照相关条款的规定，对各项修订作出接受或是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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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版公约：http://oe.cd/mli-en-text；中文译本：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2672578/part/2672593.pdf 
2 参见经合组织有关 BEPS行动计划的介绍（英文版）：http://oe.cd/aboutb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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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作为公约保存人已经在其官网公布了各签约国交存的包含被涵盖税收协
定、修订保留意见和其他各种通知内容的暂定清单3。任何一个税收协定只有在
各缔约方均视其为被涵盖税收协定，且就修订内容达成合意的前提下，才会被公
约修订。经合组织认为，《BEPS多边公约》不同于议定书，不会直接修订既有
协定，而是提供了一套修订的规则；未来在具体适用一份被涵盖税收协定时，必
须同时阅读公约和该协定文本。具体而言，对于公约就协定作出的某项具体修
订，只要有任一协定缔约方选择对此项修订作出保留（即选择不接受此项修
订），那么相应的修订就不会对原协定产生作用，且不论其他缔约方是否接受此
项修订。 
 
根据各签约国提交的暂定清单，经合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测试版的多边公约匹配
数据库4，协助使用者了解在《BEPS多边公约》的框架下，有关协定将被作出
何种修订。 
 
中国提交的暂定清单列出了 102个被涵盖税收协定5，其中不包括与智利、香
港、印度、澳门和台湾的税收协定或类似安排；但智利和印度提交的被涵盖税收
协定中包含了与中国的税收协定。根据现阶段的初步比对，预计中国可能将有
47个协定受到公约的影响6。 
 
目前各签约国提交的暂定清单总计超过 2,000页，而中国也已提交了一份长达
37页的暂定清单。本文将重点讨论中国暂定清单中的相关内容。 
 
 
中国的相关立场 
 
防止协定滥用 
 
为实施 BEPS关于防止协定滥用的最低标准，中国接受公约第六条对协定序言的
有关修订，即明确协定意图在消除双重征税的同时，亦防止通过逃避税行为造成
的不征税或少征税。根据这一条款，下列文字将被加入协定序言，以阐明税收协
定的目的： 
 

“旨在消除对本协定所适用税种的双重征税，同时防止逃避税行为所造成的
不征税或少征税（包括通过协定套用安排7，为第三方管辖区居民间接获得
本协定下的税收优惠）” 

 
除了修订被涵盖税收协定的序言以外，公约还根据 BEPS关于防止协定滥用最低
标准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实质性技术规则。根据公约条款规定，签约国可在三种
实质性技术规则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实施：1）主要目的测试（“Principal 
purpose test”，简称“PPT测试”）；2）简化版利益限制条款
（“Limitation on benefits rule”，简称“LOB条款”），并辅以 PPT测
试；3）详细版 LOB条款，并辅以反导管安排的机制。包括在中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即仅通过 PPT测试来防止协定滥用。适用 PPT测试时，
在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若可以合理认定任何直接或间接享受被涵
盖税收协定待遇的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得该协定待遇，则不应给予该
协定待遇，除非可以确认在这些情形下给予该待遇符合被涵盖税收协定相关规定
的宗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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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经合组织网站（英文版）：http://oe.cd/mli 
4 参见经合组织网站（英文版）：http://oe.cd/mlimatching 
5 其中包含了两份与罗马尼亚签订的协定。 
6 毛里求斯、西班牙、瑞士并未将其与中国的税收协定列入其被涵盖的税收协定清单。 
7 即“Treaty-shopping arrangements”，有时也译作“择协避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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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约第八条，对于持股 25%以上可享受股息优惠预提所得税税率的待遇，中国同意对相应协定条款进行修订，要求
纳税人必须在支付股息日前的 365天期间内都符合上述持股条件，才能享受优惠税率。中国列出了 36个可能受此项修订
影响的协定。与第八条类似，对于转让其价值主要来自于不动产的实体的股权或权益取得的财产收益，公约第九条要求回
溯考察转让前 365天期间内的情况，即只要该期间内任一时间被转让股权或权益的实体价值主要来自于缔约一方的不动
产，则该缔约方对上述收益有征税权。然而，中国方面并未接受这项修订；从这一点看，中国似乎希望保留国税发
[2010]75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59号中的现行做法，只要转让前连续 36个公历月份内任一时间被转让股
权或权益的实际价值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不动产，则中国即可对该转让收益征税。 
 
规避常设机构构成 
 
公约关于常设机构的条款，旨在执行 BEPS第 7项行动计划的建议（即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通过以下措施降低
构成常设机构的门槛： 
 

• 拓宽非独立代理人常设机构的认定范围（即将佣金代理人和其他类似安排纳入认定范围）； 
• 缩减豁免于常设机构认定的特定活动范围，要求豁免于常设机构认定的特定活动必须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以及
引入反拆分规则； 

• 出台反避税规则以防止通过拆分长期工程合同来避免构成常设机构。 
 

中国和十一个欧盟成员国8均选择不对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条款作出修订，这意味着中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关于常设机
构的条款将不会受此次公约的影响。中国的这一立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税务机关认为其现行规定（即国税发
[2010]75号文件）已经能够实现上述目标。在国税发[2010]75号文件中，国家税务总局已经采用了联合国和经合组织
协定范本注释里关于防止协定滥用的解释，比如对“签订合同”一词的理解包含了进行合同细节谈判等活动。 
 
混合错配安排 
 
鉴于混合错配相关措施并不是 BEPS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中国并未选择对透明实体适用消除混合错配安排的相关条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约第四条，对于除个人以外的人成为双重居民的，中国选择实施新的加比规则，以代替原先
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具体而言，若缔约管辖区各方主管当局，未能通过相互协商就该人的居民身份达成一致的，
则该人将不能享受该协定规定的任何税收优惠或减免。 
 
争议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公约将会实施 BEPS关于税收协定下解决争议的最低标准。中国已经表示，不会采纳经合组织协定范本 2014
年版第 25条相互协商程序第 1款的规定（即纳税义务人可在收到通知起三年内，将案情提交缔约任一方主管当局），而
是只允许纳税义务人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方主管当局；如果其案情涉及被涵盖税收协定中基于国籍的非歧视待
遇规定，该案情应提交给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方主管当局。缔约方主管当局在收到案情提交的请求后，如果认为所提意见
合理，将与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执行双边通知或协商程序。 
 
中国没有对公约第十七条（相应调整）作出保留，因此该条款的内容将会加入到中国对外签署的相关税收协定中。 
 
有关强制性有约束力的仲裁条款，只会在缔约国双方都选择适用的情况下生效。而与公约中其他条款对签约国如何作出保
留意见的标准化规定不同，缔约国可以自行决定适用仲裁的个案范围（前提是获得另一缔约方的同意）。该仲裁程序一般
在协定双方主管当局在两年内仍未就相互协商案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启动。有 26个国家9选择适用仲裁条款；但中国并未
选择执行。 
 
观察与评论 
 
目前，各签约国还需各自履行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完成该法律程序后，签约国应向经合组织交存相应的批
准书（或接受书、核准书等）。根据约定，公约生效需得到至少五个国家或地区的批准；即公约将在经合组织确认收到交
存的第五份批准书起满三个公历月后的次月第一日生效。对于此后交存批准书的签约国，公约将于交存批准书之日起满三
个公历月后的次月第一日生效。 

                                                
8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拉托维亚、马耳他、波兰、瑞典 
9 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毛里
求斯、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公约生效后，其具体的适用日期起算根据内容可分为两大类：1）对于非居民源泉扣缴的预提税，适用于生效日起的下一
个公历年度的第一日起发生的应税事项；2）对于所有其他税收，适用于生效日起满六个公历月或以后开始的纳税期间。 
 
鉴于公约对协定的修改需要得到协定缔约双方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只有税收协定的缔约双方都同意公约对协定条款的
某项修改，该项修改才会生效），因此经合组织已在其官网公布了相关工具包，其中包含 31张流程图对公约各条款进行
解释，以帮助使用者了解公约对协定的修改机制如何运行；并且如前所述，经合组织还根据现有资料建立了一个测试版的
多边公约匹配数据库，以模拟各签约国立场的匹配结果。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7年 6月 23日公布了《BEPS多边公约》共 83页的中文译本（经合组织表示公约的官方语言
版本仅包含英语和法语版），但并没有同时公布公约解释性声明的中文译本。未来中国税务机关是否会将公约对中国签署
的各税收协定的具体修订影响整合成一份详细的中文文件并予以发布，目前尚未可知。但需要注意的是，公约允许签约国
在后续任一时点撤销先前出具的保留意见，或以更小范围的保留来替代原保留意见，因此对于协定待遇的适用，相关利益
方还需要留意后续的进展。 
 
对未来希望享受中国税收协定待遇的主体而言，有必要就公约对中国税收协定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公约引入的一些新的实
质性规则进行深入了解（如 PPT测试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公约的解释性声明10，还是经合组织的协定注释，现
阶段都没有对公约条款提供足够充分的注解。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不是经合组织成员，但中国已经签署了包容性框架协
议，因此建议持续关注中国税务机关如何将 BEPS的建议（特别是第 6项行动计划）转化到国内法规层面；因为在包容性
框架协议下，其他国家将可以评阅中国税收体系，来确认中国是否遵守了 BEPS最低标准的规定。 
 
如上所述，被涵盖税收协定的序言将加入一段立法意图的描述，清晰指出在消除双重征税外，协定的目的还必须同时包含
防止逃避税行为所造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包括择协避税安排）。因此，可以预期未来税务机关会以协定序言有关立法意
图的表述为依据，强化一般反避税条款在打击择协避税中的运用。 
 
此外，未来在适用协定待遇时，中国的现行管理程序（特别是在协定待遇申请表单方面）有可能需要根据公约进行调整；
有鉴于公约的复杂性，不排除调整可能会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带来一定负担。为防止协定滥用，公约对授予
协定待遇的限制条件作出了更新，这些调整可能会带来额外的信息提交要求，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围绕这些要求应
如何履行仍有待进一步的指引出台。 
 
 
 
 
 
 
 
 
 
 
 
 
 
 
 
 
 
 
 
 
 
 
 
 

                                                
10 解释性声明第 12段：“本解释性声明意在阐述公约如何运作来修订被涵盖税收协定，而不是为了对相关的 BEPS行动计划进行解释（强制性
有约束力的仲裁条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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